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督导工作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突出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

加强对教学的全面监督、检查、评估和指导，多渠道快速反馈、汇总、

分析、研究教学过程中的各种信息，稳定教学秩序，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和管理水平，学院成立教学督导组。为了保证教学督导工作的顺利

进行，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教学督导组是学院教学督导机构。其督导内容是学院的

教学运行、教学管理、师德师风、教风学风等教学工作的各个方面；

督导对象是全院各教学部门、教师和学生。 

 

第二章 组成和聘用 

第三条 教学督导组成员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教学管理经验、

副教授以上职称，热爱教育事业，工作责任心强，思想修养好的人员

组成。 

第四条 教学督导组一般由院内在编在岗教师、院内退休人员组

成，也可聘请院外专家参加。 

第五条 教学督导组成员的聘任由院长办公会审批，颁发聘书。 

第六条 教学督导组设组长 1名，负责教学督导组具体工作的开

展。 

 

第二章  督导工作 

第七条 教学督导组主要工作 

1.制定学期教学督导工作计划，撰写学期督导工作总结。 

2.不定期召开教学督导会议，讨论工作计划，部署工作任务，对

学期工作进行总结等。 

3.组织教学督导组参加学院的重大教学活动，对教学各个环节进

行检查、监督与指导。 

4.收集督导工作信息，并及时将信息反馈给院领导、相关职能部

门及各教学部门。 

第八条 教学督导组的工作职责 

1.参与学院的重大教学、科研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活动。 

2.督导教学过程。通过现场听课，检查教师教案，学生课堂笔记，

观摩实习、实训、实践教学课等方式进行教学质量评价；通过摄影、



 

 

录像和文字记录等形式做好现场记录，采集客观真实的教学信息，及

时对教师或系部提出意见和建议。 

3．收集、汇总、分析日常工作和教学督导过程中的信息及重大

教学事故, 并及时反馈。 

4.参与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工作。 

第九条 接受督导的各部门与个人，要积极配合督导组的工作，

自觉地把教学活动纳入院督导组的监控范围，积极配合督导组的跟踪

督察和指导工作。 

第十条 督导组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5 学时，行使职责时应出示督

导相关证件。 

第十一条 各系部在教学督导组的协助和指导下成立系部教学督

导组，主要开展本系的教学督导工作，并接受学院教学督导组的工作

指导和检查。 

 

第三章  其他 

第十二条 教学督导组成员的酬金按月补贴，执行以下标准：组

长 500 元/月；成员 400 元/月。 

第十三条 教学督导组成员，要认真履行职责，正确行使职权，

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学

院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撤销成员资格、终止聘任： 

1.不能较好的履行督导职责，工作不认真。 

2.办事不公正，弄虚作假，在师生中造成了不良影响的。 

3.以权谋私。 

4.有其它滥用职权的行为。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